
北京师范大学院（系）学业辅导室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北京师范大学院系学业辅导室（以下简

称“学业辅导室”）的建设与管理，提升工作水平，更好地发

挥作用，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业辅导室是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辅导中心依托

各院（系）建立的学业辅导工作平台，要坚持立德树人，围

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为学生学业发展提供科学有

效的指导帮助，促进学生成长成才，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做

出积极贡献；要规范制度，创新做法，不断完善工作体系，

及时总结工作经验，引领带动各院（系）提高学业辅导室建

设水平和学业辅导工作实效。

第三条 学业辅导室实行“定期评估、动态调整”的工作机

制。

第二章 管理体制

第四条 党委学工部是学业辅导室建设的指导部门，主

要职责是：

（一）制定完善建设标准，组织立项评审；

（二）指导日常建设和运行；



（三）开展年度考核评价；

（四）总结推广建设经验；

（五）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

第五条 各院（系）是学业辅导室建设和运行管理的主

体，主要职责是：

（一）研究制定建设规划；

（二）组建管理团队；

（三）提供资金、人力、场所和设备等条件保障；

（四）制定运行管理实施细则，负责日常监督管理。

第六条 学业辅导室的主要职责是：

（一）具体落实各项建设任务，建设规范化、高水准、

有特色学业辅导室；

（二）积极探索创新，形成学业辅导室建设及学业辅导

工作经验；

（三）开展主题培训、研讨、交流活动；

（四）完成阶段工作总结、接受阶段工作考核；

（五）承担学校学业辅导中心交办的其他专项工作。

第三章 日常建设与管理

第七条 各院（系）要加强规划指导,统筹校内外各方资

源为学业辅导室建设和发展提供支持，建立健全学业辅导室

各项制度。

第八条 学业辅导室主任由各院（系）主管领导担任，

执行主任由学生工作部门负责人、教务部门负责人共同担任，



同时安排专人负责日常工作。

第九条 学业辅导室要制定年度工作计划，认真组织实

施。每年向党委学工部提交工作计划和总结。

第十条 学业辅导室要加强工作研究与交流，积极承办

校级学业辅导研讨交流活动，加强院际合作。

第十一条 学校学业辅导中心受党委学工部委托，具体

负责任务督办、研讨交流及相关沟通协调等工作。

第十二条 学校学业辅导中心组建院系学业辅导室联络

员联盟，铺设跑道加速学校学业辅导工作上传下达，架设桥

梁沟通各院（系）间学业辅导工作交流，搭建平台加强各院

（系）学业辅导工作宣传，提供渠道快速解决各院（系）在

学业辅导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第四章 经费管理

第十二条 党委学工部划拨专项经费给予支持，各院（系）

每年为学业辅导室投入不低于党委学工部划拨专项经费额

度的配套经费，所有经费要严格按照学校及各院（系）相关

财务管理制度进行，做到专款专用。

第五章 检查考核

第十三条 党委学工部依据《学业辅导室建设标准》（试

行），每年年底对学业辅导室进行一次检查考核，检查考核

采取自查和督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自查：各院（系）对学业辅导室所承担的年度任



务完成情况和整体规划阶段性进展进行自查，形成自查报告

并填写《学业辅导室建设基本数据统计表》报党委学工部。

（二）督查：党委学工部组织专家、院系学业辅导室负

责教师和学生代表对学业辅导室进行检查评估，考核优秀的，

在政策和经费方面予以倾斜；考核结果不合格的，要求其限

期整改；复查仍不合格的，撤销学业辅导室资格。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党委学工部负责解释。


